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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挖掘机锤破自来水管道
这条管道服务于东郊热电厂，供水部门已开始修复并报案

本报2110110消息(记者 路帅)
3日下午，一挖掘机在太白楼路洸府

河大桥北侧施工时，不慎将自来水管
道打穿，碗口粗的水柱喷出地面10多
米。两个小时后，该段管道被关停。济
宁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解释称，这
条管道主要服务于东郊热电厂，不会
影响居民用水，晚上9点前可恢复供
水。

3日18时许，记者赶到太白楼路洸
府河大桥北侧的非机动车道，此时被
损坏的自来水管道已经停止喷涌，中
山水务的工作人员正在处理现场。记
者看到，管道损坏处位于一个树坑内，
可以清晰地看到被锤击致破的碗口大
的圆形缺口，旁边的非机动车上形成
了一个长约50米，宽4米的的水面。

市民王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事发时
用手机拍摄的录像，一股碗口粗的水
柱喷涌而出，喷涌高度比路旁的路灯
杆还要高出一米多，散落的水花落在
地面发出很大的声响，吸引了很多过
往市民驻足观看。不少私家车也过来
蹭水洗车，甚至排起了小长龙。

“事情发生在下午3点40分左右，
水柱足足喷了两个多小时。”浪费了那
么多自来水，王先生觉得真可惜。

据目击者田先生介绍，当时有一
辆挖掘机用破碎锤钻孔挖树坑，由于
该处地下自来水管道埋藏很浅，没几
下破碎锤便击穿了自来水管道。“司机
在现场待了5分钟，便开车离开了。”记
者看到，该路段地下自来水管道离地

面仅有40多厘米，个别路段的自来水
管道甚至露出了地面。

“这条管道主要是给东郊热电厂
供水，不会影响附近居民生活用水。”
中山水务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维修人员最晚可于晚上9点前修复管

道，并恢复供水。“我们稽查人员赶到
现场时，施工单位已经离开，目前我们
已经报案，并会跟进处理。”济宁中山
公用水务有限公司水务稽查部王经理
说。

(奖励线索提供人张先生 50元)

一司机撞人后弃车逃逸
事故造成一死一伤

两月后逃逸司机被抓获

本报济宁3月3日讯
(记者 路帅 通讯员
轩黎 宏伟) 微山县的
张某驾驶一辆重型自卸
货车，转弯时，不慎撞上
一辆电动自行车，造成一
死一伤。因害怕承担高额
的医疗费，他竟弃车逃
逸。2月28日，张某被微山
县警方抓获，目前张某已
被刑事拘留。

2012年12月24日13时
许，张某驾驶一辆重型自
卸货车，沿微山县奎文路
由西向东行驶。当货车行
至老交通局路口右转弯
时，由于未观察路面情
况，撞上了一辆同向直行
的电动车。

“当时电动车上有一
对母子，儿子才5岁。”办
案民警介绍说，张某下车
后，不但没有及时救治伤
员，反而选择弃车逃逸
了。在医院的努力下，母
亲杜某保住了性命，但年
仅5岁的儿子却经抢救无
效死亡。

接到报警后，微山县
交警大队多次对司机张

某进行抓捕，但一直没有
成功。2013年1月15日，警
方对涉嫌交通肇事罪的
司机张涛进行了网上通
缉。由于该案嫌疑人逃逸
事件已久，专案组民警一
直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
索。

2月27日，民警得到
消息，称犯罪嫌疑人张某
已返回辖区居住地。专案
组立即研究分析线索，制
定了严密的抓捕方案。28

日12时，在微山县刑警大
队和欢城派出所的配合
下，民警在欢城镇北一饭
店内将犯罪嫌疑人张某
抓获。

经讯问，犯罪嫌疑
人张某今年 3 1岁，微山
县 欢 城 镇 后 寨 门 口 村
人，对于肇事逃逸的犯
罪事实，张某供认不讳。

“当时心里很害怕，害怕
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
也不想进看守所，所以
才逃逸了。”目前，犯罪
嫌疑人张某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1 .市民祁先生：他现
在济宁买了房子，如何将
父亲的户口从农村老家
迁到济宁？

济宁市公安局户政
处：迁移户口需要携带
自己的户口本和房产证
以及父亲的户口本，由
村居委出具接收证明，
到现住房所在地的派出

所办理。
2 .市民刘先生：车辆

已经报废，是否可以保留
车牌号码？

济宁市交警支队车
管所：可以保留号码，但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原车
牌号已经使用3年以上；
只有新购买车辆才可以
使用原车牌号；需在半年
内使用；否则车牌号作
废；办理时需告知工作人
员，新购买车辆使用原号
码。

值班记者 姬生辉

一市民帮人购买冬虫夏草却遭“赖账”

短信作为证据，讨回了4900元
本报济宁3月3日讯(记者 晋森

通讯员 王红旭 申芳芳) 金乡一
公司托李某捎冬虫夏草，李某替公司
垫付了4900元。李某将冬虫夏草交给
公司，但公司却拒绝支付李某的4900
元钱。凭借公司给李某发的一条短信，
金乡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给付李某购
药款4900元。

2012年9月，李某到新疆出发，金
乡一公司与李某电话联系，委托李某
在新疆购买中药材冬虫夏草。经过协
商，该公司向李某发送了一条短信，内
容为：“冬虫夏草可捎0 . 5公斤，一定别

假，用量很小，个大每公斤1万6千元也
可”。

根据公司发送的短信内容，9月25
日，李某在新疆一药店购买了冬虫夏
草0 . 5公斤，并支付购药款4900元。李
某将购买的冬虫夏草交于公司，但公
司却没有支付李某购药的垫付款。李
某多次索要未果，将该公司诉至法院。
被告辩称双方并未订立委托合同，且
所购药材不符合《药品管理法》的规
定，拒绝付款。

金乡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当

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
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书面形式是指合同
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
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
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金乡的
这家公司曾向李某发送了内容确定可
以履行的手机短信，李某对该短信没有
表示异议，应认定李某和公司之间成立
委托合同关系，该合同属于数据电文形
式，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

最终法院根据李某提供的手机短
信和垫付药款的合法票据，判决被告
给付李某购药款4900元。

被损坏的供水管道。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流出的水导致路面积水严重。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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